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環境、能源與科技組第 12次會議

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經濟部分工表

序號 決定(議)事項

辦理單位、

機關(構)
辦理情形

報告事項

第 2案：

104 年度推動

「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 -環境、

能 源 與 科 技

篇」具體行動

措施辦理情形。

一、洽悉。

二、請相關部會依委員意見

及行政院性平處檢視意

見，就各項行動措施持

續辦理。

本部研究發

展委員會

【請本部各

相關單位、

機關(構) 依

填報內容持

續推動辦理

另請本部研/

究發展委員

會配合作業

期程依限上

網更新填報

最新辦理情

形及具體成



序號 決定(議)事項

辦理單位、

機關(構)
辦理情形

果】

臨時動議

第 1案：

建請相關部會

研擬促進產業

加入「共享經

濟」之對策，

特 別 是 針 對

「支持老年生

活」、「減輕

照顧負擔」相

關共享商品之

研發，並以具

體特別措施鼓

勵之一案。

與本部相關事項之委員及相

關機關意見摘陳如下：

賴曉芬委員：

建議各相關機關依業務職

掌適時盤點涉性別共享經

濟相關措施。

葉委員德蘭：

建議各相關機關將性別共

享經濟精神扣合於現有或

新規劃計畫及措施，可將

CEDAW 第 4 條第 2 款之特

別措施精神納入。

行政院性平處：

委員所提意見涉及綱領具

體 行 動 措 施 ( 二 )5 、

本部技術處

中小企業處

工業局、國

際貿易局



序號 決定(議)事項

辦理單位、

機關(構)
辦理情形

(二)6、(三)5【與本部相

關部分如后附】，可請科

技部、經濟部、國發會等

相關部會就目前辦理情形

說明；另有關委員意見將

納入綱領研修辦理。

會議決定：

本案分二層次辦理，現有機

制面部分，請各相關機關將

性別共享經濟精神納入現有

計畫或措施，並據以執行推

動；另性別平等上位政策面

部分，基於行政院性平處刻

正進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研

修工作，請將性別共享經濟



序號 決定(議)事項

辦理單位、

機關(構)
辦理情形

融入相關篇別內容，俾引導

各該機關規劃及制訂相關計

畫或措施。


